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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新聞
■ 蔡涵如律師整理

北環段捷運站設工廠旁 
廠商聲請假處分暫停開發遭駁回

捷運環狀線南環、北環段預計在年

底完成設計，明年 6 月動工，但北環

Y19A 站設置在新北市產業園區內廠家

認為設站點及出土端會影響到貨運車轉

彎、廠家營運。捷運出土段受害場戶自

救會及廠商聲請假處分，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110 年度全字第 11 號裁定認定不符

程序，予以駁回，可抗告。

500 名廠家代表在先鋒材料科技公

司總部門口高舉白布條抗議，認為環狀

線北環段 Y19A 站的地下站體及出土位

置設計將衝擊地方交通，捷運局現計畫

路線規劃把出土位置設計在園區內的五

權一路至五權三路。

先鋒材料科技公司、新北產業園區

忠孝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今年 3 月 3

日向環保署提出公民告知，請環保署依

環評法規定，命北市捷運局於 6 個月內

提出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因

應對策送環保署審查。以及環保署未完

成前項審查並通過前，命捷運局不得實

施該開發行為。因施工在即，情況急迫，

且可能對於周圍環境造成重大且不可回

復的損害，故於提起環評法公民訴訟前，

依法聲請假處分，求法院裁定命不得實

施開發行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指出，環評

法明文規定公益團體及受害人民必須經

向主管機關就疏於執行具體行為進行公

民告知，主管機關逾60日仍「疏於執行」

時，始能取得公民訴訟訴訟權能。如容

認公民告知同時，得即向法院提起公民

訴訟，無異是剝奪主管機關基於環境行

政專業為自省及判斷權能，也使法院越

權成其上級機關，破壞三權分立。更重

要的是，就環境管制機制「永續健全」

角度來看，司法就個案過早介入乃至越

權表態，可能提早形成特定民眾與環保

主管機關間對立，降低其關照社會多元

價值，從事不同立場民眾與開發單位間

良性溝通及互動工作可能，於環境保護

目的達成，並非福祉。提起公民訴訟，

所爭執公法上法律關係即為環保主管機

關不為特定環境管制行為適法與否爭議，

為防止主管機關怠為環境管制行為對環

境所可能形成破壞，於有重大及急迫情

形時，應可援引法規於公民訴訟尚未經

確定終局裁判前，作成暫時「擴張」聲

請人法律地位措施。不過，這樣的措施

在一定範圍內會造成與公民訴訟本案勝

訴判決相同結果，是其聲請以有「公民

訴訟本案請求」為前提，如僅向環保主

管機關為公民告知，未待其基於職權審

查認定即向法院提起公民訴訟，難謂有

訴訟權能。本案既無訴訟權能，不可想

像有本案請求存在；欠缺此一可主張法

律地位前提，當然無從為擴張其法律地

位假處分主張。本件聲請人提出公民告

知，然未待 60 日告知期滿，旋於今年 3

月 19 日提起本件假處分聲請，自屬無理

由，應予駁回。( 節錄自 2021-04-01 聯合報

記者賴佩璇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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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師告青峰侵害著作權求償 800 萬 
二審仍敗訴法官判免賠

金曲歌王青峰遭昔日恩師林暐哲控

告侵害著作權，昨在台北地院就刑事案

開庭，釐清雙方合約終止的過程，這件

官司還沒落幕，林暐哲音樂社另提民事

告訴向青峰及其所屬哈里坤的狂歡有限

公司求償 800 萬元，去年 4 月一審敗訴

後再提上訴，新北智財法院二審審理後，

今天仍判林敗訴，可上訴。

林暐哲強調與吳青峰簽立的專屬授

權內容包括，「著作財產權之全部權利

種類（包括但不限於重製、公開播映、

公開演出、公開傳輸、改作、出版、發

行等）及所有相關權利與任何所有其他

方式之利用與行使」，專屬授權給林暐

哲音樂社期限為「97 年 10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雙方如未於合約

期限屆滿前三個月以書面提出反對，即

視同本合約繼續有效自動延長一年，嗣

後亦同」林暐哲音樂社指出，自 108 年

1 月後即未再收到吳青峰創作歌曲之相

關資料。原告曾於 108 年 4 月 9 日、

108 年 4 月 22 日多次發函要求吳青峰儘

速依約提供自 107 年 10 月以來所有創

作歌曲之相關資料，始終未獲回應；卻

於 108 年 4 月 30 日竟接獲第三人來函

請求授權吳青峰新近創作之「FLY 」歌

曲，才知吳青峰有新創作該歌曲之情事，

顯見被告吳青峰有持續隱匿其創作歌曲

之行為，嚴重侵害林暐哲音樂社行使專

屬被授權人之權利。且吳青峰於 108 年

4 月至 12 月間，未經林暐哲音樂社同

意，分別公開演唱、發行「歌頌者」、「作

為怪物」、「巴別塔慶典」、「太空」、

「太空人」、「傷風」、「譯夢機」、「回

音收集員」、「失憶鎮」、「水仙花之

死」、「男孩莊周」、「太空船」、「線

的記憶」、「Outsider」等歌曲，其中「線

的記憶」與「Outsider」均非吳青峰作

曲，並違法授權哈里坤的狂歡公司發行，

要求青峰、「哈里坤的狂歡」及公司負

責人廖碧珍連帶賠償共 800 萬元。

吳青峰認為林暐哲音樂社已於 99 年

10 月 13 日歇業撤銷商號登記，林暐哲

音樂社已不存在，吳青峰和林暐哲更在

107 年 12 月 31 日，發表合意終止雙方

合約的共同聲明，因並未「另簽署新合

約」，他以為事情就此落幕，雙方已無

詞曲授權的法律關係存在。

智財法院認為，林暐哲音樂社與吳

青峰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發表共同聲

明，約定所有依合約曾授權或曾歸屬於

林的詞曲著作財產權，均已自當時起回

歸吳青峰所有，今二審判決林暐哲音樂

社敗訴，所提求償 800 萬元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仍可上訴。( 節錄自 2021-04-

01 聯合報記者王長鼎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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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專業效率、符合國際潮流的智慧財產訴訟制度—司
法院召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研究修正委員會」全面
啟動修法程序

為確保企業國際競爭力，專業且有效
率解決智慧財產權紛爭，建構符合國際
潮流的智慧財產訴訟制度，司法院 31 日
召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研究修正委員
會」（下稱本研修會）第 1 次會議，全
面啟動智慧財產訴訟制度修法程序，針對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進行通盤檢討、
擬定 16 大項議題，作為後續修法研討方
向；此次修法為「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自 97 年 7 月 1 日施行以來，最大幅度修
法研議工程，對我國未來智慧財產訴訟制
度變革極具重要意義。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自 97 年 7 月 1
日施行以來，透過實務發展已累積相當案
例，司法院於去（109）年多次召開諮詢
會及座談會，蒐集彙整各界意見，針對民
事、刑事及行政訴訟等方向，擬定包含營
業秘密案件閱覽方法的禁止或限制、引進
專家參與制度的必要性、勞動事件涉及智
慧財產權的優先管轄、專利有效性判斷歧

異的限制再審、專利商標複審及爭議訴
訟、新證據範圍、法院判斷申請更正的適
法性、違反秘密保持命令罪刑責及境外違
反秘密保持命令犯罪行為等16大項議題，
作為本研修會後續修法研討方向。

 本研修會由前最高法院劉福來庭長
擔任召集人，邀請審、檢、辯、學、機關
各方代表，由臺灣大學黃銘傑教授、許士
宦教授、沈冠伶教授、許恒達教授，政治
大學沈宗倫教授、臺北科技大學李傑清院
長，最高法院法官、智慧財產法院法官、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檢察
官、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全國律師聯合
會、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及台灣營業秘密
保護促進協會等代表擔任委員，橫跨理論
與實務、本國與外國之智慧財產領域學者
專家，參考比較法制，共同研討修法方
向，期能建構更具專業、效率及符合國際
潮流的智慧財產訴訟制度。( 節錄自 2021-

03-31 司法院全球資訊網司法新聞 )

向工會求償被認定不當勞動行為  長榮航空提告敗訴

空服工會於108年間發動長榮罷工，
長榮航空向工會成員求償 3400 萬元，被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認定不
當勞動行為。長榮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北
高行今天判決長榮敗訴。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於民國 108
年 4 月 19 日經大會決議通過啟動罷工程
序，長榮航空空服員自同年 6 月 20 日開
始罷工。長榮航空於同年 6 月 21 日到法
院提起民事訴訟，向工會及 13 名工會成
員求償新台幣 3400 萬元。

工會對此向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委員會申請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勞動部
裁決，長榮航空提起民事訴訟、請求連帶

賠償 3400 萬元的行為，構成工會法的不
當勞動行為。

勞動部命長榮航空應於收受裁決決定
書之日起 5 日內，在內部網站「長榮航
空企業入口網站」的首頁張貼裁決主文
14 天以上。長榮航空不服，向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9 年度訴字
第 521 號判決認為，長榮航空提起民事
訴訟，對工會及工會會員等人施加訴訟
上、財產上及精神上的壓力，以打擊、妨
礙工會所發動的罷工活動為目的，勞動部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的認定於法並
無不合，裁定長榮航空敗訴。全案可上
訴。( 節錄自 2021-03-25 中央社記林長順報導 )


